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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旅館評鑑計畫 

交通部 97 年 1 月 17 日交路字第 0970016022 號函同意備查 

一、 實施目的及意義 

星級旅館代表旅館所提供服務之品質及其市場定位，有助於提

升旅館整體服務水準，同時區隔市場行銷，提供不同需求消費

者選擇旅館的依據。並作為交通部觀光局改善旅館體系分類之

參考，易言之，星級旅館評鑑實施後，交通部觀光局得視評鑑

辦理結果，配合修正發展觀光條例，取消現行「國際觀光旅館」、

「一般觀光旅館」、「旅館」之分類，完全改以星級區分，且將

各旅館之星級記載於交通部觀光局之文宣。 

 

二、 實施依據 

（一）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14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依職權

或觀光旅館業之申請辦理等級評鑑。觀光旅館之等級評

鑑標準表由交通部觀光局按其建築與設備標準、經營管

理狀況、服務品質等訂定之。」 

（二） 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31 條規定：「旅館業之等級，得由交

通部觀光局按其建築與設備標準、經營管理狀況、服務

品質等項目訂定標準評定之。」 

 

三、 評鑑對象 

本計畫所稱之旅館，係指領有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之觀光旅館

及領有旅館業登記證之旅館。為本計畫之評鑑對象。 

 

四、 星級意涵及基本要求 

星級：代表旅館提供旅客基本服務及清潔、衛生、簡單的住

宿設施，其應具備條件： 

１． 基本簡單的建築物外觀及景觀設計。 

２． 門廳及櫃檯區僅提供基本空間及簡易設備。 

３． 提供簡易用餐場所。 

４． 客房內設有衛浴間，並提供一般品質的衛浴設備。 

５． 24 小時服務之接待櫃檯。 

星級：代表旅館提供旅客必要服務及清潔、衛生、較舒適

的住宿設施，其應具備條件： 

１． 建築物外觀及景觀設計尚可。 



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觀光法規                                                       

2 

２． 門廳及櫃檯區空間較大，感受較舒適，並附有息坐區。 

３． 提供簡易用餐場所，且裝潢尚可。 

４． 客房內設有衛浴間，且能提供良好品質之衛浴設備。 

５． 24 小時服務之接待櫃檯。 

星級：代表旅館提供旅客充分服務及清潔、衛生良好且舒

適的住宿設施，並設有餐廳、旅遊（商務）中心等設施。 

其應具備條件： 

１． 建築物外觀及景觀設計良好。 

２． 門廳及櫃檯區空間寬敞、舒適，家具並能反映時尚。 

３． 設有旅遊（商務）中心，提供影印、傳真等設備。 

４． 餐廳（咖啡廳）提供全套餐飲，裝潢良好。 

５． 客房內提供乾濕分離之衛浴設施及高品質之衛浴設備。 

６． 24 小時服務之接待櫃檯。 

星級：代表旅館提供旅客完善服務及清潔、衛生優良且

舒適、精緻的住宿設施，並設有兩間以上餐廳、旅遊（商務）

中心、會議室等設施。 

其應具備條件： 

１． 建築物外觀及景觀設計優良，並能與環境融合。 

２． 門廳及櫃檯區空間寬敞、舒適，裝潢及家具富有品味。 

３． 設有旅遊（商務）中心，提供影印、傳真、電腦網路等設

備。 

４． 兩間以上中、西式餐廳。餐廳（咖啡廳）並提供高級全套

餐飲，其裝潢設備優良。 

５． 客房內能提供高級材質及乾濕分離之衛浴設施，衛浴空間

夠大，使人有舒適感。 

６． 24 小時服務之接待櫃檯。 

星級：代表旅館提供旅客盡善盡美的服務及清潔、衛

生特優且舒適、精緻、高品質、豪華的國際級住宿設施，並設

有兩間以上高級餐廳、旅遊（商務）中心、會議室及客房內無

線上網設備等設施。 

其應具備條件： 

１． 建築物外觀及景觀設計特優且顯露獨特出群之特質。 

２． 門廳及櫃檯區為挑高空間，裝潢富麗，家具均屬高級品，

並有私密的談話空間。 

３． 設有旅遊（商務）中心，提供影印、傳真、電腦網路或客

房無線上網等設備，且中心裝潢及設施均極為高雅。 

４． 設有兩間以上各式高級餐廳、咖啡廳、宴會廳，其設備優

美，餐點及服務均具有國際水準。 

５． 客房內具高品味設計及乾濕分離之衛浴設施，其實用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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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均極優良。 

６． 24 小時服務之接待櫃檯。 

五、 評鑑項目及配分 

評鑑之項目如下： 

（一） 「建築設備」之評鑑項目包括： 

建築物外觀及空間設計、整體環境及景觀、公共區域、

停車設備、餐廳及宴會設施、運動休憩設施、客房設備、

衛浴設備、安全及機電設施、綠建築環保設施等 10 大

項。 

（二） 「服務品質」之評鑑項目包括： 

總機服務、訂房服務、櫃檯服務、網路服務、行李服務、

客房整理品質、房務服務、客房內餐飲服務、餐廳服務、

用餐品質、健身設施服務、員工訓練成效、交通及停車

服務等 13大項。 

前項「建築設備」配分 600 分，「服務品質」配分 400 分，兩

者合計 1000 分。  

 

六、 評鑑方式 

實施評鑑時由評鑑委員先就旅館之建築設備依「星級旅館建築

設備評鑑基準表」逐項評核，經評定為星級者，依其申請

再辦理「服務品質評鑑」 

建築設備評鑑，旅館客房數在 401 間以上者，至少應評核 8 間，

客房數在 201 間至 400 間者至少應評核 6 間，客房數在 200 間

以下者至少應評核 4 間（含單人房、雙人房、套房等各式房間）。 

服務品質評鑑由評鑑委員依「星級旅館服務品質評鑑基準表」

以不預警留宿受評旅館之方式評核。 

      

七、 星級評定 

（一） 「建築設備」經評定為 60 分至 180 分者核給星級，181

分至 300 分者核給星級，301 分至 600 分而未參加「服

務品質」評鑑者核給星級。 

（二） 參加「服務品質」評鑑，「建築設備」與「服務品質」兩

項總分未滿 600 分者核給星級，600 分至 749 分者

核給星級，750 分以上者核給星級。 

 

八、 評鑑委員 

（一） 就建築師、旅館經營管理專家（非現職旅館從業人員）、

學者、旅遊媒體等相關領域遴選評鑑委員。 

（二） 辦理評鑑委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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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評鑑基準表所訂項目甚多，評分結果客觀、公正、合理

至為重要，為避免委員對評鑑標準認知不一影響評分，於

實施評鑑前將召集評鑑委員辦理訓練，使評鑑委員了解評

鑑流程及評分方法外，並就評分標準獲致共識。 

 

 

 

九、 編訂星級旅館評鑑操作手冊 

為就「星級旅館建築設備評鑑基準表」內涉及實際評鑑專業知

識及評分應注意事項等操作要領，提出完整、公平、一致及客

觀評分方法，俾使評鑑委員對基準表各子項至星級

不同標準達成給分共識，故委請專業機構負責編訂此一操作手

冊。 

 

十、 申請評鑑 

申請評鑑時，應填具星級旅館評鑑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供

評鑑委員參考： 

（一） 公司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觀光旅館業營業執

照影本或旅館業登記證影本。 

（二） 投保責任險保險單。 

（三） 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 

（四） 營業衛生檢查資料。 

（五） 觀光安全檢查資料。 

（六） 員工健康檢查項目及結果。 

 

十一、 宣導措施 

為使消費者及旅館業界均能清楚理解星級之意涵、評鑑目

的、評鑑計畫及評鑑基準等，本局將製作相關宣導影片及文

宣，於召開之記者會及說明會上播放，以達推廣評鑑之效果。 

 

十二、 評鑑效期 

（一） 星級旅館評鑑每 3 年通盤辦理 1 次，經星級旅館評鑑後，

由交通部觀光局核發星級旅館評鑑標識。 

（二） 星級旅館評鑑標識之效期，自通盤評鑑之翌年起算 3 年；

但通盤評鑑結束後新設立之旅館申請評鑑，或設施改善

後重新申請評鑑，或因有事實足認旅館不符核定之星級

而經交通部觀光局或評鑑機構重新評定星級者，其星級

之效期與該次通盤評鑑效期同時屆滿。 

 

十三、 申訴及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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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評業者不服「建築設備」評鑑所核定之星級者，得於

收到星級旅館評鑑結果通知書翌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敘明

不服之理由並檢具相關資料，向交通部觀光局提出申訴。 

（二） 申訴案件之決議須有申訴審議小組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三） 申訴審議小組審議案件應就申訴人不服之理由及所提文 

      件、照片並調閱原評鑑資料審查。認為申訴無理由者，應 

為「駁回」之決議；其有理由者，應為「複評」之決議， 

並由召集人指派其他評鑑委員複評。 

（四） 複評分數與原評分數不同時，以複評結果為準，並提申

訴審議小組審議後確認。 

（五） 申訴人對於審議小組「駁回申訴」之決議及複評結果不

得再申訴。 

      

十四、 申訴審議組織 

交通部觀光局為受理申訴案件，成立申訴審議小組，置委員 9

人，由觀光、法律、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等專家及社會公

正人士組成，並由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擔任召集人，交通部

觀光局副局長未克擔任時，申訴審議小組得推派 1 名委員擔

任召集人。 

 

十五、 重新申請評鑑 

星級旅館評鑑後 1 年內，受評旅館經改善硬體設備後，得申

請重新評鑑。 

 

十六、 新設立旅館申請評鑑 

    通盤評鑑後始成立之旅館，得於開始營運後申請評鑑。 

 

十七、 管考 

交通部觀光局頒發星級旅館評鑑標識後，有事實足認其有不

符該星級之虞者，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評鑑機構得重新

評鑑其星級。 

 

十八、 經費負擔：  

（一） 一般申請案： 

１． 實施「建築設備」評鑑費用包括委員評鑑費、交通費、餐

飲費及工作人員出差費用等，全數由受評旅館支付。但首

次辦理由交通部觀光局支付之。 

２． 「服務品質」評鑑費用包括委員評鑑費、交通費以及評鑑

委員於住宿期間評鑑旅館服務之必要開支，全數由受評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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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支付。但首次辦理由交通部觀光局支付之。 

３． 通盤評鑑後始成立之新旅館，評鑑費用由受評旅館支付。 

（二） 特殊申請案﹔ 

１． 經提出申訴，為申訴審議小組決議應再予複評者，及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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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築設備重新申請評鑑者，其「建築設備」評鑑費用，

由受評旅館支付。 

２． 交通部觀光局頒發星級旅館評鑑標識後，有事實足認其不

符該星級之虞而重新評鑑者，其評鑑費用由交通部觀光局

支付。 

（三）有關「星級旅館評鑑規費收費標準」另訂定之。 

 

十九、 評鑑實施期程 

本計畫經交通部核定後，開始實施評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

委託之評鑑機構即應開始辦理評鑑實施前各項準備作業，包

括召開評鑑說明會、記者會、評鑑委員訓練、通知業者申請

參加評鑑及規劃評鑑實施日程，並應於評鑑實施前，將確定

之日程函知各受評旅館。 

 

二十、 星級旅館評鑑標識之懸掛 

       星級旅館評鑑標識應懸掛於門廳明顯易見之處。評鑑效期屆

滿後，不得再懸掛該星級旅館評鑑標識或以之作為從事其他

商業活動之用。 

 

二十一、 評鑑效用 

星級旅館得依規定申請於交通部觀光局出版文宣及網站內登

載其名稱及星級資料，達到宣傳推廣之效用；交通部觀光局

亦得協調相關事業團體配合辦理。 

 

二十二、 本計畫經核定後，由交通部觀光局另訂「星級旅館評鑑作

業要點」執行之。 

         

 


